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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司、汇兴智造 指 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 指 开源证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

责人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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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汇兴智造 

证券代码 839258 

主办券商 开源证券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C 制造业 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3 物料搬运

设备制造 C3439 其他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主营业务 
研发产销：智能智造装备；自动化集成应用

配套产品及销售配件等 

发行前总股本（股） 68,136,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5,882,352 

发行后总股本（股） 74,018,352 

发行价格（元/股） 6.80 

募集资金（元） 39,999,993.60 

募集现金（元） 39,999,993.6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流水线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能为各类制造业及物流业企业客

户提供流水线整线设计、功能模块制造、施工安装、售后维护、配件供应的一体化智能工厂

解决方案服务，助力制造行业客户实现智能智造，目前业务已涵盖锂电池、光伏、卫浴、家

电、汽车、物流等行业企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整厂自动化解决方案，主要为各类制造业、物流业

企业提供流水线整线的设计、生产、安装服务；第二类为自动化功能模块，主要包括托盘输

送机、顶升移栽机、升降机等各类模块设备；第三类为精密工业自动化配件，主要包括铝型

材、滚筒、齿轮、工装板、精益管等，公司经营的工业配件包括多种类型，为客户提供精密

工业自动化配件的一站式采购工厂服务。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 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每次发行股票，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 本次发行不存在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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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存在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在册股东参与本次股票

认购的，其认购行为与新增投资者安排一致。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安徽国

控基石

混改升

级产业

基金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

然人

投资

者 

私募

基金

管理

人或

私募

基金 

5,882,352 39,999,993.60 现金 

合计 - - 5,882,352 39,999,993.60 -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方式为现金认购，发行对象用于认购的资金均来源于自有资金，不

存在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情形，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不适用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数量（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安徽国控基石混

改升级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882,352 0 0 0 

合计 5,882,352 0 0 0 

 

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定向发行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法定限售情况。本次认购对象对本次认购的股票无限售安排

或自愿锁定承诺，在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通过，并完成股票发

行后，新增股份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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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6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26 年 1 月 21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户名：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账号：483007613015003173770 

本次 1 名认购对象已按照《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要求，将

认购款项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汇兴智造与主办券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项账户开户银行所属分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共同监管。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会超过 200 人，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本次股

票发行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证监会豁免注册的情形。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公司在册股东及发行对象不包含外国投资者，不需要履行外资审批、备案程序。公司

不属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企业，本次股票发行不需要履行国资审批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钟辉 31,452,000 46.16% 23,589,000 

2 湖南中盈发展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

江金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880,000 8.63% 0 

3 钟世鑫 4,510,000 6.62% 3,382,500 

4 东莞义内生财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3,456,000 5.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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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辛维 2,951,405 4.33% 0 

6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2,500,000 3.67% 0 

7 钟双燕 2,270,000 3.33% 870,000 

8 开源思创（西安）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陕西开

源雏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200,000 3.23% 0 

9 广东宏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广东宏腾九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2.94% 0 

10 东莞春暖花开投资发展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 2.64% 0 

合计 59,019,405 86.62% 27,841,500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钟辉 31,452,000 42.49% 23,589,000 

2 安徽国控基石混

改升级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882,352 7.95% 0 

3 湖南中盈发展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湖南

湘江金阳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80,000 7.94% 0 

4 钟世鑫 4,510,000 6.09% 3,382,500 

5 东莞义内生财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456,000 4.67% 0 

6 辛维 2,951,405 3.99% 0 

7 广东利元亨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2,500,000 3.38% 0 

8 钟双燕 2,270,000 3.07% 870,000 

9 开源思创（西安）

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陕西开

源雏鹰股权投资

2,200,000 2.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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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 广东宏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广

东宏腾九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00,000 2.70% 0 

合计 63,101,757 85.25% 27,841,500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 

2026 年 1月 20 日的股东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是依据前述股权登记

日的股东名册及本次发行情况进行计算填列。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7,863,000 11.54% 7,863,000 10.62%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1,197,500 1.76% 1,197,500 1.62%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31,024,000 45.53% 36,906,352 49.86% 

合计 40,084,500 58.83% 45,966,852 62.10%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3,589,000 34.62% 23,589,000 31.87%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3,592,500 5.27% 3,592,500 4.85%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它 870,000 1.28% 870,000 1.18% 

合计 28,051,500 41.17% 28,051,500 37.90% 

总股本 68,136,000 100% 74,018,352 1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74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75人。 

本次发行前的股本结构、股东人数变动情况是依据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即 2026 年 1 月 20 日的股东持股情况填列；发行后的股本结构、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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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前述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及本次发行情况进行计算填列。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39,999,993.60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

体用途为支付供应商货款以及支付职工薪酬，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公司总

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提升，流动资金得到补充，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指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6 年 1 月 20 日），发行人总股

本 68,136,000 股，公司控股股东钟辉持股 31,452,000 股，占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46.16%。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增加到 74,018,352 股，其中钟辉持有公司 31,452,000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42.49%，本次发行后，钟辉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钟辉 董事长 31,452,000 46.16% 31,452,000 42.49% 

2 钟世鑫 董事 4,510,000 6.62% 4,510,000 6.09% 

3 彭理仕 财务负责人 280,000 0.41% 280,000 0.38% 

合计 36,242,000 53.19% 36,242,000 48.96%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4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56 0.25 0.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62 3.86 3.56 

资产负债率 56.10% 66.48% 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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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人针对本次定向发行签署《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回购义务人）： 

甲方 1：钟辉 

甲方 2：辛曼玉 

乙方（认购人）：安徽国控基石混改升级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回购权 

1.1、股份回购的触发条件 

乙方成为公司股东后，在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以最早者为准），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

本协议约定受让乙方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 

(1)若标的公司未能完成合格上市（本协议中“合格上市”指标的公司在 202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国内证券交易所（在本协议项下包含上海、深圳或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甲方不再参与标的公司的运营管理或与标的公司终止劳动关系； 

(3)创始股东和/或标的集团（本协议中“标的集团”指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严重

违反法律、法规或交易文件约定，导致严重影响乙方的投资权益或给标的集团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创始股东出现重大个人诚信问题或欺诈、标的集团出现乙方不知

情的账外现金销售收入或财务造假情况、由于创始股东的故意而造成公司内部的重大控制漏

洞、创始股东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创始股东违反股权处置限制义务等，且上述事项以致严重

影响乙方的投资权益或给标的集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协议项下甲方 1、甲方 2就回购价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 

1.2 回购价款 

乙方根据本补充协议 1.1 条约定行使回购权的，股权回购价款金额应按照以下计算方式

确定： 

增资价款金额×（1+6%×增资款项到账之日至股权回购价款实际支付之日的实际天数

÷365）—投资期内乙方收到的分红款。 

1.3 回购价款的支付 

一旦发生本协议第 1.1 条规定的回购触发情形，甲方应在 10 日内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乙方有权在明确知悉相关回购情形触发之日起二年内（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为免疑义，若乙

方未就某一回购情形在该期限内提出回购要求的，乙方仍有权在其他回购情形触发时就其他

回购情形按本补充协议的约定行使回购权）通过向甲方发出股权回购通知函的方式，要求甲

方履行股权回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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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应于收到乙方通知后三个月内将股权回购价款一次性足额支付

至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如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逾期支付，乙方可在三个工作日内对甲方

进行书面催告，若甲方在收到催告后十个工作日内仍未进行回购款支付，每逾期一日，甲方

或甲方指定的主体需按照应付而未付金额万分之三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直至

支付完毕全部股权回购价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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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6年3月24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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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一次修订

稿）》； 

（五）《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六）《广东汇兴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验资报告》； 

（九）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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